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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5_A4_A7_E5_c67_648428.htm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《

关于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位授予工作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苏教考[2001]5号）及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

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校目前实际情况，特修订本实施细则。 一、申

请对象 我校自学考试主考专业本科毕业生。 二、授予条件 （

一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。 （二）完成

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，学习成绩优良，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

基础理论、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。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达

到规定要求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

初步能力。其中，非外语专业的学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外语

成绩必须达到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方可申请学士学位。 三、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受理学位申请、不授予学士学位 （一

）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，经教育仍不悔改者； （二）

受学校或任职单位记过以上（含记过）处分者； （三）考试

作弊者； （四）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未达75分以上者； （

五）自学考试相应的专业学位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未达到70分

者； （六）非外语专业自学考试外语成绩未达到70分者； 四

、申请、授予程序 （一）考生于6月毕业的在当年10月，12月

毕业的于次年3月向苏州大学自学考试办公室提出申请，由自

考办初审其毕业资格后送各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。 符

合条件过期未提出申请者作自动放弃论。 （二）各单位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将讨论后的名单及有关材料送苏州大学自学考



试办公室，由自考办汇总后报教务处。 （三）教务处在审核

各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上报的材料后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审定授予学位人员名单。 （四）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

通过后，由学校授予学士学位，并将授予情况报省学位委员

会备案。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五、本细则从2012年7月1日后毕

业的本科生起执行 更多请访问：江苏自考网，自考论坛，自

考网校，自考题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